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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勞動法部分：最低服務年限  
 

 

一、意義 

所謂最低服務年限，係指不定期勞動契約履行中，雇主與勞工約定應於一定期間內

繼續提供勞務之契約約款，此等條款通常伴隨「違約金約定條款」或「費用償還約定條

款」，以作為勞工履行最低服務年限約定的確保。 

二、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效力 

早期實務： 

 對於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效力判斷，只要是未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及法律強制

或禁止規定，且符合誠信原則下，約款應屬有效。 

晚近實務暨學說通說： 

 應以「必要性」與「合理性」此二層次判斷，不具必要性或合理性者，該約定應屬

無效，不得拘束勞工： 
必要性：指雇主對特定勞工有額外之資助，而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

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

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 
合理性：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適當與否之審查標準略有：訓練期

間、訓練成本、補償措施、勞動力之替代可能性、其他足以影響服務期

間合理性之情形
1
。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 

 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

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

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

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

                                                        
1 黃程貫，「最低服務年限約定及費用之償還／板橋地院九八勞簡上三」，台灣法學第144期（2010年1

月），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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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

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

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基準之類。」（編號為筆者自加） 
    

＃補充說明： 

 本則判決確立必要性與合理性之兩階段判斷標準，判決出爐後為多數下級審法

院援用，可說是最高服務年限議題最重要之實務見解，讀者行有餘力可背下本

則判決字號以便作答引用。 
    

【2015年底勞基法增訂第15條之1規範「最低服務年限約定」】 
        

勞基法第15條之1 

Ⅰ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 

 一 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 

 二 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 

Ⅱ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 

 一 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 

 二 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 

 三 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 

 四 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 

Ⅲ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 

Ⅳ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者，勞工不負違

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 
    

【解說】 

本次修法將最低服務年限約定入法，並採納學說、實務上所謂「必要性」與「合理

性」的二階段判斷基準，於第1項規定必要性、第2項規定合理性，再於第3項明文

不具必要性、合理性之最低服務年限約定無效。 

草 案 原 僅 欲 將 最 高 法 院 判 決 見 解 明 文 化 ， 但 三 讀 通 過 之 第 1 項 第 2 款 卻 出 

 現雇主提供「合理補償」即可約定最低服務年限之條款，此形同雇主得以金錢交換

勞工的離職自由，遭學者批評：「勞動基本權中最重要的離職自由竟然被立法者以

契約自由及有和產業人才流動為由所犧牲」
2
。 

                                                        
2 張鑫隆，「【勞動視野論壇】離職的自由可以交易嗎？－評最低服務條款之明文化」，見勞動視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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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部分，雖勞資雙方約定最低服務年限，勞工自請離職（勞基法第15條第2項）

或遭懲戒解僱（勞基法第12條）應屬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但若是屆期之前發生

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如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導致必須提前終

止勞動契約，則勞工應不必負違約金及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 

三、費用償還或違約金約定之酌減 

對於勞工違反最低服務年限者，當事人間可能約定有違約金條款或訓練費用償還條

款。違約金條款可適用民法第251、252條有關違約金酌減之規定（實務上常依比例酌減，

例如約定最低服務年限2年，服務滿1年離職者，違約金酌減一半）。訓練費用償還條款

則因非屬違約金性質，無從適用民法第251、252條酌減，但有判決引用民法第216條之1

損益相抵之規定，依比例酌減訓練費用償還數額，而得出與違約金酌減相同之效果，就

此，學者認將來不妨修法使其準用違約金酌減規定
3
。 

最低服務
年限

民法§251、
§252酌減

不適用民法
§251、§252

民法§216之1
酌減

違約金條款

訓練費用
償還條款

 
    
    
    

   
試論下列約定之效力？ 
乙受僱C航空公司擔任空服員，在正式執行職務之前，乙曾接受C公司為期三個

月的訓練。C航空公司在僱用乙時，雙方約定乙必須在C公司服過至少滿十年，

若提前離職須給付C公司新台幣一百萬元作為違約金。乙在C公司工作滿五年

後，因D航空公司挖角而離職，轉往D公司服務，C公司於是主張乙違反最低服

務年限約款。（11分） （96年中正法研勞社法組） 
    

【提示】 
對於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效力，應以其是否具「必要性」與「合理性」來加以判斷（新

修正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參照）。 

                                                                                                                                                        
作室網站：http：//laborvision.pixnet.net/blog/post/113760329。 

3 黃程貫，「最低服務年限約定及費用之償還／板橋地院九八勞簡上三」，台灣法學第144期（2010年1
月），189、190頁。 

 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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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約定應無效： 
乙曾接受C公司三個月之訓練→如C公司提供培訓費用以訓練乙專門技術，或可認

此約定具「必要性」，符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 
訓練期間僅三個月、訓練成本應不高、空服員非高度不可替代之人力、公司又無提

供合理補償等→依勞基法第15條之1第2項第1~3款，本題約定十年之最低服務年限

顯不具「合理性」。 
本題或具有約定最低服務年限條款之必要性，然因不具合理性，依勞基法第15條之

1第3項，其約定無效。 
縱使認為本題約定有效，然乙在C公司工作已滿五年，違約金又高達100萬，應依民

法第251、252條予以酌減違約金。 
    
    
    

   
甲航空公司為了因應日益興盛之兩岸航線業務所需，於是擴大招募儲備機師與空

服員，給予必要之訓練並取得認證後安排上線工作。其中，因為機師必須出國受

訓且受訓時間至少一年半，所以需要花費極高之經費；空服員部分則可自訓，大

約只需三個月即可完成訓練，費用亦便宜甚多。由於甲公司擔心機師與空服員於

完成訓練後就跳槽，以致公司投資之訓練費用血本無歸，所以要求儲備人員於受

訓前即簽下最低服務年限協議，同意於完成訓練後至少於甲公司繼續工作10年，

否則應賠償離職當月份領取月薪50倍之違約金。乙機師與丙空服員為同時受訓之

同事又經常一起執行飛行勤務，因此日久生情決定共結連理並離開甲公司返鄉經

營有機咖啡園。惟乙、丙都只工作5年，依照與甲公司簽訂之最低服務年限協議

還不能離職。乙、丙二人無視公司之警告堅持離職，甲公司即依據與乙、丙簽訂

之最低服務年限協議起訴，要求乙、丙賠償月薪50倍之違約金。請問甲公司之請

求有無理由？（25分） （105年中正法研勞社法組） 
    

【提示】 
本題同時考機師與空服員約定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合法性，而空服員部分已於96年中

正考題出現過一次，本次出題老師顯然希望考生能比較機師與空服員二者約定最低服

務年限之必要性、合理性。 
復興航空於近年二度發生空難後，對於因空難之恐慌而離職之空服員提告求償違反最

低服務年限之違約金，受到媒體報導及學者評論認空服員單純受訓熟悉業務應無約定

 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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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服務年限之必要性
4
，考量剛修法且有相應時事，空服員最低服務年限問題出題

機率頗高（106年中正法研所勞社法又改編復興航空案，已連三年以空服員命題！），

讀者務必熟悉。 
    

【擬答】 
本題甲公司與乙機師間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有效、與丙空服員間最低服務年限約定則無

效： 

就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合法性判斷，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分別規定有最低服

務年限約定之必要性與合理性判斷標準，如違反上述規定，依同條第3項，最低服

務年限約定應無效。 

甲公司與乙機師間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應屬有效： 

依題示，甲公司令乙機師出國受訓至少一年半，支出大筆訓練費用，而機師屬於

需要高度專業技術之工作，應符合勞基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所謂「雇主為勞工進

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具約定最低服務年限之必要性；又

依照勞基法第15條第2項第1、2款所謂「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

成本」、「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甲公司確使讓乙

機師長期出國受訓及支出高額培訓成本，且機師因訓練不易，人力難以即時補

充，應認甲公司與乙機師約定10年之最低服務年限尚具合理性。 

甲公司與乙機師間約定必要服務年限具必要性與合理性如上述，其約定應屬合法

有效。 

甲公司與丙空服員間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應屬無效：依題示，甲公司僅自行訓練丙空

服員三個月，未支出高額訓練費用，且空服員相較於機師，應非需要高度專業技術

之工作，如甲公司僅是訓練丙空服員熟悉業務而非教導何種專業技術，應難認甲公

司與丙空服員間符合勞基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而有約定最低服務年限之必要性；又

甲公司既然無長期培訓丙空服員，未因此支出高額培訓費用，且空服員訓練期短，

應可適時加以補充人力，甲公司僅訓練丙空服員三個月即約定長達10年之最低服務

                                                        
4 參苦勞網「【復航追討離職違約金】（上）資方告空服員 提訓練成本被批灌水」、「【復航追討離職

違約金】（下）被最低服務年限綁架 空服員如簽賣身契」：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4827、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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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參酌勞基法第15條第2項第1、2款所定標準，其約定顯不具合理性。 

綜上所述，甲乙間約定有效，甲公司得以乙機師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為由，向乙請求違

約金，然因乙已工作5年，違約金又高達月薪50倍，其違約金應依民法第251、252條

予以酌減；甲丙間約定無效，甲不得向丙空服員請求違反最低服務年限之違約金。 
   

 

 

 
 

社會法部分：社會法與憲法基本權利－財產權 
 

 

憲法第15條財產權之保障內涵，主要著重於防禦面向之財產存續保障，維護人民私

有財產不受國家或第三人任意剝奪，其與社會憲法條款產生兩大交錯點： 

國家實踐社會憲法條款時，可能會限制相對人或第三人之財產權： 
社會保險的強制納保制度，由於伴隨著保險費繳納義務，故常被認為限制自由支

配財產之權利（參見釋字473號、676號）。 
除社會保險外，勞動基準法關於勞工退休金（勞退舊制）之規定，釋字第578號

提及該規定課予雇主強制其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並為專戶存儲之義務，作為

促使其履行給付勞工退休金義務之手段，雖因此使雇主自主決定契約內容之契約

自由以及自由使用、處分其財產之財產權受到限制，惟其目的乃在貫徹保護勞

工之憲法意旨，且相關罰則屬必要手段，而認與憲法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及第15

條規定並無牴觸。 

公法上社會給付請求權是否受憲法財產權保障？ 
學說：學者援引德國憲法法院見解認為公法上具財產價值之權利必須同時具備以

下三個條件，才屬於憲法財產權的保障範圍： 
個人支配性：其財產價值可供個人支配，權利實現不待主管機關裁量。 

基於個人先前給付而來：該給付與個人具關連性，通常是指該給付具某程度對

價性。許宗力大法官第683號協同意見書就提及「勞保給付係屬憲法第15條財

產權保障之範圍。最主要的理由是，勞保給付並非單純社會福利給付，而須由

勞工負擔一定之對價。……在勞工仍須依法繳納保險費的前提下，保險事故發

生後所應給予之保險給付，即使不是百分之百，仍是其保險費之對待給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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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對待給付的性質，勞保給付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 
該給付是為確保權利人之生存，亦即具生存保障功能。 

實務：我國社會給付中，關於社會保險給付之請領權利，我國釋憲實務肯認應受

財產權之保障。 

釋字第434號：該號解釋認為公務人員保險法於僅規定依法退休人員有請領之

權，對於其他中途離職人員則未規定，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

符，應即檢討修正。雖可解釋為請領公保給付之權利受財產權保障，但該號解

主要重點在於「保險費經繳付後，已非個人財產，不予返還保險費之規定與憲

法並無牴觸。」故該號解釋所提及的財產權究竟是被保險人繳交之保費？還是

保險給付之請領權利？或是累計年資的「期待權」？由於論理不明而遭學者批

評
5
。 

 釋字第730號：該號解釋延續釋字第434號認請領公保給付之權利受財產權保障

之見解，雖解釋標的係公校教師退休金，不屬於社會保險，但亦於釋字第730

號解釋理由書明文「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公立學校

教職員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乃屬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6
。」

惟為何屬於財產權保障範圍，仍欠缺更細緻說理。 
惟在釋字第683號解釋關於勞保保險人給付遲延時，是否應給付遲延利息之爭

議，卻又避談勞保給付權利係屬財產權保障範圍，而受學者批評
7
。 

    
      

    
    

期待權保障─保險年資與給付請領條件 

在老年給付，其請領條件主要有二：「法定年齡」與「年資」。例如：公務人員

退撫制度的月退休金請領條件，係指「年齡55歲以上」加上「任職服務年資30年以上」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1條）；勞工保險老年年金之請領條件，則要求一定退休年齡外，

亦要求「保險年資」要滿15年（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公務人員保險法第16條亦有

類似規定。 
釋字第434號的癥結就在於，參加公保30餘年的公務員中途退保，雖然其公保養

                                                        
5 郭明政（2006），社會憲法，載於：蘇永欽（編）部門憲法，332～333頁。 
6 在憲法討論上，第730號解釋的爭議之一圍繞於於公校教職員請領退休金權利究竟是屬於「財產權」還是
「服公職權」保障範圍。請見該號解釋大法官意見書。 

7 陳新民大法官釋字第683號解釋不同意見書、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683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蔡維音

（2011），社會給付請求權之權利性格評釋字第六八三號解釋，月旦法學教室，104期，6～7頁。 

概念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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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給付的請領條件尚未完備，但所累計的「保險年資」是否受憲法財產權保障？如果

中途轉換職場，是否之前累計的年資都將化為烏有？ 
學說認為在年金保險，只要年資累積超過一定「等待期間」，於保險事故發生前，

亦即請領條件成就前，被保險人享有「年金期待權」。而期待權並非純粹的期待利益，

應獲得憲法財產權保障
8
。 

故學者們均強調老年給付或退休金應有「期待權保障」，具體而言，就是透過「不

限現職退休」與「年資併計」之設計，使曾經投保或服務的年資不會因為中途退保或

離職而化為烏有。 

不限現職退休：社會保險給付請領資格多限於「被保險人」，所以一旦離職退保，

也會一同喪失保險給付請領資格。為維護期待權保障，勞保條例第58條在2008年修

法後，將老年給付的請領條件改為「年滿60歲有保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領老

年給付」，刪除「被保險人」限制，並明訂該給付無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適用，使「非

在職勞工」亦得於年齡條件成就後請領老年給付。 

同一保險體系內的年資併計：舊勞保條例第12條曾規定「被保險人連續參加勞工保

險已滿30日者，於保險效力停止之日起6年內再參加保險時，其保險年資應予承認。」

現行法則已修正為「被保險人退保後再參加保險時，其原有保險年資應予併計。」 

不同保險體系的年資併計：勞保條例第74條之2規定「被保險人於各該保險之年資，

未達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年限條件，而併計他保險之年資後已符合者，亦得請領老

年年金給付。」「被保險人符合本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老年給付請領資格者，得向

任一保險人同時請領，並由受請求之保險人按其各該保險之年資，依規定分別計算

後合併發給」故勞工縱使失業離職，亦可藉由國民年金保險與勞工保險年資併計之

規定，確保老年經濟安全生活得獲得年金保障。 
    
    
    

   
司法院釋字第609號揭示，勞工依法參加勞工保險及因此所生之公法上權利，應

受憲法保障。請問下列兩種情形，甲或乙是否有憲法上財產權受到侵害之情形？ 
甲申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勞工保險局以甲之投保單位曾有逾期未繳保費之情

形，勞工保險局依當時法令將甲逕予退保，甲請領老年給付時已無保險關係而

拒絕給付。甲提起訴訟救濟，歷經三年終於成功，勞工保險局方依勞工保險條

例規定計算其退休給付，但因當時法令未定有遲延利息，故不計算3年期間遲

                                                        
8 孫迺翊（2008），離婚年金權利分配制，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25卷，10～12頁。 

 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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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給付之利息。 
（20分） 

甲受領上開遲延3年的年金給付，並開始領取勞保老年年金未滿2年，旋即因病

亡故。甲之繼承人乙請求勞工保險局發還甲30年投保年資應領取之一次性給付

金額扣除已領年金金額後之餘額，勞工保險局以勞工保險條例無發還之規定，

否准其請求。（20分） （105年律師第二試） 
   

【分析】 
題旨是詢問憲法財產權是否「受到侵害」，熟讀憲法的各位，應該可意識到問的就

是「憲法財產權的保障範圍」，尚未進入系爭規範合憲與否之層次。 
第小題案例，其實就是司法院釋字第683號，其解題重點：勞保給付請求權，

是否屬於財產權保障範圍？遲延給付所衍生利息，是否與勞保給付請求權受同等憲法

保障？ 
第小題，則是可怕的陷阱題，其解題重點：一身專屬性問題：老年給付請求權

可以繼承嗎？社會保險給付性質是遺產嗎？繼承人受有侵害？（釋字549） 

【擬答】 
甲之財產權有受侵害之虞，分述如下： 

「勞工保險給付請求權」受憲法財產權保障： 

學理認符合公法上具財產價值之權利符合「個人支配性」、「係基於個人先前給

付而來」、「具生存保障功能」之特性時，才屬於憲法財產權之保障範圍。 

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其財產價值係供被保險人之支配，且符合給付要件後，主管

機關無裁量空間，而具「個人支配性」。又勞保給付係以被保險人繳交保費為給

付前提，雖被保險人並非獨自負擔全部保費，但仍具對待給付性質，而具有「係

基於個人先前給付而來」之特性。另老年給付目的係為維持被保險人離開職場後

之老年經濟安全，亦具「生存保障功能」。 

綜上學理檢討，勞保老年給付應受憲法財產權保障。除釋字第609號揭示請求勞

保給付之權利受憲法保障外，例來釋憲實務如釋字第434號、560號及第730號，

益肯認具上述三種性質之社會給付，屬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勞保遲延利息」受憲法財產權保障： 

勞保遲延利息是否亦屬於憲法財產權保障範圍，容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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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見解認為，遲延利息之請求權、計算方式等，除行政契約得類推適用民法

外，在其餘行政法上債之關係上並未形成肯定之通說，故如法無明文，難以

逕從憲法推導出遲延利息請求權，更無涉財產權侵害問題。 

肯定見解認為，遲延利息應隨同主給付義務同受憲法財產權保障，否則若被保

險人對保險人給付遲延所生的損害無從請求，日久勢必侵蝕勞保給付的財產

本體，而使憲法保障該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之意旨落空。 

我國司法實務，釋字第683號似採否定見解，對於得否請求遲延利息之爭議，完

全未提及造成何種基本權之侵害。 

惟本處應認勞保給付遲延利息亦屬於財產權保障範圍，如釋字第683號許宗力大

法官協同意見書所述，若考量「數年間因自然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幣值減損以及利

息損失等因素，縱給付數額不變仍直接減損所獲給付之實際價值。」故遲延利息

給付乃為充分保存勞保給付之完整價值，必須同時納入憲法財產權之保障範圍

內。 

綜上，「勞保遲延利息」與請領勞工保險給付之權利，同受憲法財產權保障，若當

時法令漏未規定，也有侵害甲之財產權之虞。 

乙之財產權未受侵害，分述如下： 

乙無法繼承甲之老年給付請求權：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請求權，係基於保障勞工退休

後之經濟安全目的，所提供之所得替代給付，具高度屬人性，故勞保老年給付請求

權屬「具一身專屬性」之權利，繼承人乙亦無由繼承，亦無法基於繼承人地位請求

老年給付或其扣除已請領年金之差額。 

社會保險基金並非私產，社會保險給付性質亦非遺產： 

所謂社會保險係以大數法則加以分攤被保險人風險，保險費經繳付後，即由保險

人運用於該保險事務之中，並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作為保險給付之基金，除別有

規定外，被保險人自不得請求返還（釋字第434號參照）；又釋字第549號並再次

強調保險基金並非被保險人私有之財產，勞保死亡給付之性質亦非屬遺產。 

甲所繳交之保險費，既已非屬個人財產，無從成為繼承標的，又因被保險人死亡

所生保險給付，其目的係照顧無力生活之遺屬，其性質亦非遺產，故乙無法基於

繼承人地位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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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基於勞保老年給付一身專屬性，乙無法繼承「甲之老年給付請求權」；又社

會保險之基金並非私產，被保險人死亡所生之相關給付性質亦非遺產，是乙無法基

於「繼承人地位」取得任何財產利益，自無財產權受侵害之可能。縱退一步認繼承

人具有一次給付之財產利益，亦認為該利益欠缺「係基於個人先前給付而來」之對

價要素，該財產利益不受憲法財產權所保障，乙之財產權未受侵害。 

另，雖然現行勞保條例第63條之1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有97年7月17日修正條文

施行前之年資」之「遺屬」，若被保險人請領年金中死亡，其遺屬得選擇請領差額

一次金，但該條文目的係立法者為保護具勞保年金施行前年資者之信賴利益，以及

避免造成被保險人大量請領一次給付，所特別設置特別過渡條款。本題「繼承人」

乙，如果並非同條例第63條所定之「遺屬」，則不符合同條例第63條之1死亡給付

之請領要件，例如：兄弟姊妹需受被保險人生前所扶養，始為適格遺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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